


团体标准《中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术语》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1、 工作简介
1、 任务来源
根据《广西物品编码与标准化促进会关于下达2026年第六批（共3项）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桂标促〔2026〕12号）文件精神，由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提出，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共同起草的团体标准《中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术语》（项目编号2026-15）由广西物品编码与标准化促进会批准立项。
2、 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参与编制标准分工情况）等
本文件由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共同起草。主要起草人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人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参与编制标准分工情况

	肖琼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技术指导与标准审核

	韦庭三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技术指导与标准审核制

	何君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
	项目资料整理与条款编制

	冯建安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项目筹划和实施、条款编制和研究

	阳婷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
	技术指导与标准审核

	杨梦颖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专业技术人员
	项目统筹、标准审核

	邓清云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
	项目资料整理与条款编制

	伍进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
	项目资料整理与条款编制

	黄葆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项目筹划和实施、条款编制和研究

	刘文龙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
	项目筹划和实施、条款编制和研究

	凌双玖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助理工程师
	项目统筹、标准审核

	黄文玲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
	项目筹划和实施、条款编制和研究

	石卫师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项目统筹、标准审核

	商晖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技术指导与标准审核

	林涛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
	项目筹划和实施、条款编制和研究

	顾浪腾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
	技术指导与标准审核

	覃鹭涓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助理工程师
	项目统筹、标准审核

	李正杰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项目统筹、标准审核

	雷世创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项目统筹、标准审核

	韦怿琳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工程师
	项目统筹、标准审核

	朱国琦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项目统筹、标准审核

	唐继微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项目统筹、标准审核

	梁周群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工程师
	项目统筹、标准审核


二、标准编制过程
1.成立编制工作组
本项目任务下达后，为确保标准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负责人及时制定标准编制工作方案、部署工作任务、确定标准起草工作时间、内容框架等，全面有序开展该标准的编制工作，并成立编制工作组，明确任务分工。
2.展开调研，收集资料
项目组成立后，根据标准分工，收集了国内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核心标准（如 GB/T 32852.3—2024《城市客运术语 第3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等）、泰国大众捷运管理局《客户服务章程与服务标准》等资料进行分析，前往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现场、泰国曼谷城市轨道运营服务现场开展实地调研，梳理核心术语及定义，结合中泰跨境运营服务沟通需求，进行汇总分析，确定标准的框架，拟定标准草案。
3、 研讨确定主体内容
标准起草组组织召开标准研讨会，邀请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语言翻译等领域专家，对标准的主要章节、术语筛选、中泰对照准确性、定义界定等内容进行研讨，完善标准草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 标准编制原则
1、 规范性原则
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以及国家有关标准化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编写。
2、 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政策，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一致，在术语定义、分类逻辑等关键内容上，与GB/T 32852.3—2024 等相关领域已发布的标准保持衔接，各项要求不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3、 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立足中泰城市轨道交通跨境运营服务实际，紧密结合两国项目协作、技术交流及人员往来的高频场景，明确行车组织、客运服务、票务管理等核心领域的中泰双语术语及释义，语言表述简洁准确、对照清晰，为跨境沟通、文件编制、人员培训等提供直接可用的标准化依据，切实提升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应用价值。
4、 通用性
本标准适用于中泰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运营管理、科研教学、项目合作及信息交流等各类场景，能够作为术语使用的统一参考，有效覆盖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在中泰城市轨道交通跨境合作相关领域使用。
4、 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的论据
本标准的研制主要基于中泰城市轨道交通跨境运营服务对统一双语术语的迫切需求，共分为4章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术语对照。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中泰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运营管理、科研教学、项目合作及信息交流场景。
（一）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质量相关的核心名词术语，包括基础运营、客运服务、票务服务、安全应急、设施设备服务等类别，明确了标准的适用场景，为中泰跨境轨道交通相关活动提供术语统一支撑。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了 GB/T 32852.3—2024《城市客运术语 第 3 部分：城市轨道交通》、GB/T 38707—2020《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技术规范》、GB 50157—2013《地铁设计规范》、GB/T 32852.1—2016 《城市客运术语 第1部分：通用术语》，上述文件的相关内容构成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确保标准与国内现行核心标准保持一致。
（三）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无需要额外界定的术语和定义，直接沿用引用文件中的相关定义，确保术语释义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四）术语对照
本章节是标准的核心内容，参考GB/T 32852.3—2024《城市客运术语 第3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的术语体系，结合泰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实际情况，梳理筛选68项核心术语，明确其中文、泰语表述及释义。术语涵盖基础运营（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车站等）、客运服务（如客运组织、问询服务、导乘服务等）、票务服务（如车票、互联网票务、自动售票机等）、安全应急（如应急管理、安全出口、应急门等）、设施设备（如运营设备、运营设施、站台门等）五大类别，确保覆盖跨境运营服务的关键场景，解决术语翻译不一致、定义界定模糊的问题。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相衔接，遵循了政策性和协调统一性的原则。标准的名称、内容及指标与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之间不存在包含、重复、交叉问题，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6、 与原标准或其他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无
7、 [bookmark: _Hlk203641237]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建立中泰双语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术语体系，破解跨境沟通痛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泰轨道交通合作日益频繁，但双方缺乏统一的双语术语对照标准，存在术语翻译不一致、应用混乱等问题，导致沟通成本增加、协同效率偏低。本标准明确核心术语的中泰对照及释义，为跨境项目协作、技术交流、人员培训提供标准化语言支撑，有效降低沟通歧义风险。
（二）填补行业标准空白，完善跨境服务标准体系。国内现行标准虽明确了轨道交通运营术语及定义，但未涵盖泰语对照内容，无法满足跨境场景需求；泰国本地暂无系统的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术语体系。本标准填补了中泰双语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术语标准的空白，完善了城市轨道交通跨境服务标准体系，助力我国轨道交通标准的国际影响力提升。
（三）推动中泰基础设施合作向深层次发展。术语统一是跨境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基础，本标准的实施能提升中泰轨道交通跨境运营协同效率、降低合作风险，为两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深度协作提供保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的深入实施。
8、 [bookmark: _Hlk203641246]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无
9、 [bookmark: _Hlk203641261]标准中涉及的专利情况
无
10、 [bookmark: _Hlk203641283]产业化情况
本文件是中泰城市轨道交通跨境运营服务领域的重要应用标准，与国内现行核心标准（如GB/T 32852.3—2024）相对接，有效解决该领域术语不统一、跨境沟通效率低等问题。标准适用于中泰两国轨道交通运营企业、科研院所、项目合作单位等，可广泛应用于跨境项目管理、技术文件编制、人员培训、日常运营沟通等场景，具有良好的产业化应用前景，能推动中泰轨道交通合作的规范化、高效化发展。
11、 [bookmark: _Hlk203641310]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12、 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其他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各项要求不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经查询，目前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术语相关的标准有GB/T 32852.3—2024《城市客运术语 第3部分：城市轨道交通》、GB/T 38707—2020《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技术规范》等，本标准与上述标准均不存在内容冲突，且在术语释义、体系分类上保持衔接一致。
13、 符合市场需求和创新需求的情况说明
市场需求方面，中泰两国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合作持续深化，泰国曼谷等城市轨道交通项目逐步落地，跨境协作、技术交流及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对统一双语术语的需求迫切。中国作为轨道交通技术和标准输出大国，亟须建立适配跨境服务的术语标准，支撑轨道交通产业“走出去”。本标准紧密贴合上述市场需求，为跨境运营服务提供标准化语言工具，帮助相关方降低沟通成本、提升协作效率。
创新需求方面，本标准首次建立了系统的中泰双语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术语体系，填补了行业空白。通过整合国内核心标准术语与泰国运营实际，规范术语对照关系与使用场景，创新构建了覆盖全核心场景的双语术语库，推动城市轨道交通跨境服务标准化升级，为行业提供可复制的规范与创新范式，助力我国轨道交通标准国际影响力提升。
14、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15、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制定标准相配套的各项管理办法及细则，加强标准的宣贯培训工作，指导中泰轨道交通相关企业、单位准确理解和使用标准术语。建议批准发布后立即实施。
16、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标准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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